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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内容: 

        自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建立以来，国内外对其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未来的发展展开了

热烈的讨论。开展上海自由贸易区试验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推进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二

是在更加广泛的领域中促进对外开放。通过改革和开放带动上海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要

实现上述改革的目的，需要充分的发挥自由贸易区的集聚和扩散效应。 

        对于这一问题我的观点是：现有自由贸易区的管理模式与改革和开放的目标存在二元

悖论，因此要实现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目的，必须对现有的自由贸易区管理模式本身进

行改革。 

        所谓二元悖论，就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这种管理模式与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悖

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经济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的悖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区域范围

上包括外高桥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和机场综合保税区，因此可以认为是以保

税功能为基础的，在管理上采取的也是“境内关外，封关运作”的基本模式。所谓“一线

放开”就是试验区内对国外是开放的，可以自由的进行贸易和投资。最主要的就是对货物

的进口不征收关税，对国外投资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凡是“负面清单”中没有规定的

领域和部门外资都可以自由的进入。所谓“二线管住”就是区内的商品和外资如果进入内

地就必须按照海关原则或者国内政策进行管理。在这种管理模式下，自由贸易区的区内市

场与国内市场应当是严格分割的。我们暂且不论对于服务或者服务贸易是否能够有效的实

行“二线管住”，这里只是想强调在“境内关外，封关运作”模式下产生的市场分割只会

导致集聚效应而不能产生扩散效应，而这恰恰是政策目标的重点。因此，要发挥自由贸易

区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就必须打破市场的分割，从而发挥其扩散效应；而要实行“一线放

开，二线管住”的管理模式，就必然导致市场的分割，从而使扩散效应无法实现。这种悖

论实际上体现着管理模式与管理目标之间的不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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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上述悖论的方法就是要通过制度创新，实现自由贸易区在功能上的进一步拓展，

并逐步的实现区内市场与国内市场的连接。在此针对货物和服务贸易以及投资提两点建

议： 

        第一，在货物贸易上实行“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虽然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的重

点是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但是货物贸易的对外开放对于促进新型制造业的发展和实现产

业升级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应当是自由贸易区的开放内容。在“境内关外，封关

运作”的条件下，要实现货物贸易市场的衔接而又不改变现有的关税税则，唯一有效的途

径就是对投资在自由贸易区内的生产企业的产品给予特殊的原产地规则。比如可采取单一

的 20%的增值比重作为标准，高于这一比例的可以看作是原产于自由贸易区，从而可以免

税销售到国内市场。由于“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是与国外投资相联系的，而且是针对

不同产品的，因此可以更好的吸引特定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不仅可以带动货物贸易的发

展，而且可以有效地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 

        第二，在服务贸易和投资上进一步简化“负面清单”和市场准入限制，并逐步的将负

面清单退到二线，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根据上海的实际情况，尽管实行的是

“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分割管理模式，但是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内部也没有完全的放开，

而是实行“负面清单”管理。由于在负面清单上所表现出来的保守性，上海自由贸易区的

所谓制度创新是比较有限的。我认为要使自由贸易区具有真正的创新意义，就应当真正的

实现“一线放开”，也就是说园区内的贸易和投资实现充分的自由，然后再逐步的开放国

内市场。第一步将现有的“负面清单”退到“一线”，即只是用于国内市场，区内市场完

全放开，从而真正的实现“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第二步，逐步的简化和减少负面清单

的内容，将自由贸易区的措施逐步的扩大到国内市场，以实现服务贸易的扩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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